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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端锋：农村生活伦理的异化与三农问题的转型

     取消农业税以后，以农民负担为核心的治理性矛盾趋于消解，各种社会文化性问题逐步浮出水面，如婚姻家庭、

宗教信仰、精神文化生活等，农民的精神生活陷入虚无状态，只能靠打麻将、买码等来消磨时光，寻求刺激。也就是

说，税费改革尤其是取消农业税以后，农村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民由指责政府变为抱怨社会，“社会风气坏

了”，农民生存的各类本体性价值受到极大的冲击，很多问题和事情由于缺乏价值标准而变得“说不清楚”、“不好

说”。这样一来，当前乡村社会的社会风气如何不好，外面的社会形势如何改变了村庄社会，而村民面对这种社会形

势又表现出了怎样的不安与顺从，以及他们的看法与体验——这一系列问题成为当前乡村日常生活中的主要问题。在

笔者看来，当前中国乡村社会正在历经从治理性危机到伦理性危机的转变，中国乡村社会再一次历经转型之痛。  

     
    婚姻伦理的变异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乡村社会生活出现急剧变化，折射到家庭层面，就是离婚现象的

增多，并且出现了一个离婚的风潮，在笔者调查的一个村庄，近两年来就有10多例离婚案例。那么，这一时期的离婚

与其他时期的离婚有什么不同，离婚背后的婚姻伦理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开始成为社会各界所关注的问题。  
    在农村社会，解放前的婚姻都是包办婚姻，解放后，新中国颁布了新婚姻法，倡导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并且在农

村进行广泛的宣传，致使当时的农村出现了一个解除包办婚姻的风潮，很多农民被卷进这样的一个风潮中，虽然离婚

的具体情况是不一样的，但这次离婚风潮的出现无疑在乡村生活中确立了一种新的婚姻伦理，即婚姻自由、自主，正

如歌里所唱的“金花配银花，毛主席颁布的新婚姻法”。这与解放前的包办婚姻所体现的婚姻伦理是截然不同的，值

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新的婚姻伦理的确立过程中，国家权力无疑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同时，这种新的婚姻伦理与国

家权力主导的村庄生活伦理也是一致的。很多老人也提到，当时的离婚与现在的离婚是不一样的，当时离婚主要是不

“志同道合”、一方身体残废或者是老人“古怪”，是“金花没有配银花”，并且国家在关于离婚的问题上也是有很

多“杠杠”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在建国初期离过婚的老人则对当前的离婚表现出了不赞同，认为现在的离婚是作

风不正，是一山望着一山高，现在还“庸俗些”，国家又不管。在笔者看来，在解放初的离婚中，妇女是以弱者的姿

态来翻身的，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离婚则是为了追求一种更好的生活，带有一定的主动性，具有一定的优

势，在这两者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婚姻伦理的变化，其背景当然是村庄生活伦理的变化。  
    自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期起，农村人口流动成为中国社会中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大批的打工妹、

打工仔流向东南沿海一带，给当代中国农村的村庄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促使农村青年的婚姻恋爱发生了急剧

的变化。在人口流动频繁、村庄日益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人口流出地农村中的离婚现象日益增多，形成了一个新的离

婚风潮。  
    在农村中一些较为保守的老人看来，现在的离婚主要是由于外出打工妇女的贪图享受和作风不正引起的。一位66
岁的村小学教师认为，上世纪50年代离婚是出于两人不志同道合，过不到一起去，现在则是作风不正，喜新厌旧。现

在的婚姻充分尊重了男女双方的意见，“结了婚就应该好好过日子，但打工后长期不在一起导致婚姻破裂。”但对这

些事情，村庄中的舆论已经不能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了，离婚成了“不好说的事”，解放初的离婚风潮所确立的婚

姻自由这一婚姻伦理发生了变异。与前一次离婚风潮不同的是，这次离婚风潮的出现看不到国家的影子。  
    一些年纪相对较轻的村民对离婚的看法则较为宽松。一位中年村民的大儿子是刚刚离了婚的，他认为现在农村妇女

外出打工很容易受骗，被玩弄，对这些女性并没有道德上的强烈谴责。还有村民认为农村在道德上对妇女的要求更严

格一些，表现出了对离婚的某种程度上的理解，并进行了外在的制度分析，比如村级组织权力的弱化，现在离婚没有

人管了，以前则有村干部做大量的工作。还有村民对现在的离婚表现出了很高程度上的理解，主要是从感情生活的角

度来谈的。他们都没有表现出对现在离婚现象的道德谴责，而只是在讲述这样一件事情，并没有表现出鲜明的价值倾

向。这表明，不管是当事人，还是其他村民，对离婚以及与其相关的婚姻伦理有了新的看法。从乡村社会生活的角度

来看，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离婚及与其相关的婚姻伦理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在访谈中，有的村民称其为家庭与

婚姻的“病变”，我们可以称其为“变异”，这种婚姻伦理的变异需要我们用更多的调查进行进一步的呈现和解释，



但非常明显的是，老年人与中年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明显出现了分歧，村庄中已经没有一个统一的婚姻伦理了，离婚

这样的事情开始变得“说不清楚”。正是这种婚姻伦理的变化，导致了当前农村中离婚现象的大量出现，甚至出现了

“离婚的比结婚的多”的现象。  
    我们看到外出打工对农村的婚姻稳定的确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据村民讲，现在的人都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外出

打工时间一长，回来就“脱离”（离婚）了。“没有打工，就不会有这种风俗，没有打工的话，就可以管死，跳不出

去，而现在则管不到了，脱离的、跟别人跑的，都是跟电视学的。”其实当前农村中出现的离婚风潮不仅仅是两地分

居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城市社会中的关于婚姻家庭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模式冲击了走出村庄的年轻人。村民生活空间和

活动范围的扩大使原来的关于婚姻的生活伦理发生了变异，从而导致离婚现象的大量出现；而留在村里的人又根据这

些现象来建构起了对外面世界的想象；电视等大众传媒所传播的情感生活方式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想象，于是，这种

想象在农民那里就逐渐成了一种真实，由此，原来的生活伦理就受到了极大的怀疑与冲击。有的农民认为这些现象不

好，但却没有任何办法去制止它，所以，更多的人选择了去适应它。可以预见的是，婚姻伦理的变异势必会进一步影

响到乡村社会中的婚姻家庭的稳定，改变人们的行动模式。现在离婚的都是那些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外出打工的

村民，他们是结婚后外出的，结果在若干年后出现了婚姻的裂变；而上世纪80年代后出生，在外面打工而又在外面谈

恋爱的一代人的婚姻恋爱将会发生更加剧烈的变化，这将成为中国农村必须面对的史无前例的新问题，并将会对中国

乡村社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财富伦理的变异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外出打工农民的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开始在异乡的城市从事地下性服

务业，这在农村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笔者在调查时就了解到，一个村庄就有10多个青年妇女在外面做小姐，“村里

人都知道”。这都是与她们一起在外面打工的人说的，慢慢地大家都知道了。“村里人只知道她们有钱，给父母兄弟

钱，在市里买了房子。”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了一些在外面做小姐的案例，这些个案并不是笔者在城市里调查搜集

的，而是在农村调查时得知的，村民的讲述虽然可能不完全符合事实，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却反映出了村里的老百

姓对这些现象的看法和评价，从而反映了村庄生活伦理的变化。  
    现在村民生活的空间大了，原有的村庄生活伦理对之产生不了约束。在外面做小姐的，挣了钱，给家里买些电器，

再就是穿着打扮上档次，经常给孩子邮些东西。现在大家满认可：出去真好，免得受穷。大部分村民对这些事都麻木

了。  
    在村民的讲述中，被凸显得最厉害的不是道德谴责，甚至我们根本没有看到道德上的谴责，讲述者最强调的是这些

人都挣到了钱，并且挣到了大钱，给家人带来了好处，正是因为她们挣到了大钱，她们家人在村庄中的地位大大提

高，说话都硬气些。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些外出做小姐的村民并没有脱离村庄和自己的家庭，而是积极参与

到村庄和家庭中的人情交往当中来，并按照村庄和家庭的伦理规范来行事，比如孝顺老人、帮助兄弟、与邻居有人情

往来等，这就非常奇怪，这些人挣钱的方式实际上是有违村庄生活的道德伦理的，但她们又用这些通过有违伦理的方

式挣到的钱来进行符合村庄和家庭生活伦理的人际交往，并且能够获得大家的羡慕和家人的认同。  
    我们甚至开始糊涂：村庄的生活伦理到底变成了什么？对这种伦理的变异，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呈现和研究。一个暂

时的解释是，“钱衡量价值”，只要有了钱就有面子，但钱这个东西到底怎样改变或重组了村庄生活伦理，我们还不

清楚。但有一个问题是清楚的，即与钱相关的财富伦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用来补贴农业的手工业

与外出做小姐所体现出来的财富伦理是有着根本不同的，进一步来讲，这种做小姐所体现出来的财富伦理决不是一种

现代意义的新财富伦理，而是一种变异了的财富伦理，这种财富伦理与当前村庄日常生活中其他层面的伦理变异是一

致的，比如消费主义。另一个问题是，“钱衡量价值”并不是说货币代替了村庄生活中的质的规定性，而是说货币成

了村庄生活及其伦理得以展现的一个工具，人们并不是为了货币而去获取货币，而是为了一种质的生活，只是这种生

活方式背后的生活伦理已经扭曲了，这就不同于齐美尔所讲的“货币哲学”，齐美尔的货币哲学是以转型中的都市社

会为观察对象的。  
    这的确与一般人关注的重点不一样，我们讲到农村妇女做小姐的事，兴奋点在这些人在村庄中是如何的另类，是如

何的伤风败俗，甚至是如何的可怜。但我们通过这些案例却看到，村里老百姓对这些人并没有道德上的强烈谴责，而

是更加关注到她们挣了那么多的钱，做小姐从道德败坏、生活所困变成了一种本事，一种挣钱的本事！这些人似乎并

不面临一种伦理上的困境，而是有着一种优越感。她们照常参与到村庄和家庭中的人情交往中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对当前社会上讨论的小姐职业的合法化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的确还是要慎言小姐合法化，

因为很多做小姐的人并不是想在社会上做一个另类的人，被贴上小姐的标签，比如从农村中出去的人，她们在一个地

方暂时做小姐，回到家里还是过正常人的生活，没有人愿意被自己的身份固定下来，如果要给她们一个小姐的标记，

实际上是要断掉她们回村的“后路”，势必会对中国社会产生一系列连续性的影响。  
    在调查中，一位村民讲，村里外出务工的人群中，有20％的不务正业，有做小姐的，有混黑社会的，还有的男人

在外面做“鸭子”。对这些通过不正当途径来挣钱的人，“做父母的不说”，“一年能弄那么多钱，管他正当不正



当，老的小的都玩得好舒服，说话都有风度些，很多人带的手链都是双的”。当然也不敢说，你说她就走。但老百姓

是很清楚的，“外出打工的话，对于那些没技术没水平的，一年搞一万是正常的，超过一万肯定是不正当的”，村支

部书记如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年纪大的老人还是看不惯，但这就是社会的影响，没有什么政策压力，老百姓现在

“不议论，把这个社会看穿了”。现在的老百姓认为“发财就是有本事”，“弄了钱捅到腰包就是有本事”，村民如

是说。  
    外出打工对村庄日常生活的影响，现在已经不再停留在观念的层面上，也不是泛泛的影响，而是在一些方面开始改

变村庄生活方式及其背后的生活伦理，前面讲到的离婚和做小姐这两个问题就是较为突出的方面，由于中国特有的城

乡二元结构，使打工对村庄生活方式及其伦理的影响表现出了非常独特的面相。  

     
    从治理性危机到伦理性危机：三农问题的转型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涵盖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成为公共话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李

昌平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成为三农问题的主旋律，并且成为这一时期农村问题研究的潜在预设和

前提。在学理上，三农问题的出现被看作是由于国家权力与农民权利的不对称所引起的，由此，国家与农民（农村）

的关系便成为众多研究者所选择的叙述框架和解释模式。在这一叙述框架中，世纪之交的“三农危机”被阐释为一种

治理性危机，为破解三农难题，国家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治理性对策，如税费改革、乡村体制改革等。2006年全面取

消农业税以后，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与这一进程相伴随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

来形成的“三农问题”作为一个公共话题域的效应已不再明显。  
    笔者在税费改革之后对湖北荆门农村进行两年跟踪调查后发现，乡村基层组织与农民的关系逐步趋于松散化，表现

为干部不再找老百姓收取税费，而老百姓也不再找干部组织提供各项公共物品。在2005年的村委会换届选举中，老

百姓普遍表现出了“谁当干部都无所谓”的态度，“村干部拿他的工资，我种我的田，各管各的”。税费改革之前，

老百姓抱怨最多的是乡村干部的腐败和不作为，同时乡村干部却痛感老百姓的算计和不合作。而在税费改革尤其是取

消农业税以后，这种互相抱怨和指责的声音明显减少了。学界则普遍认为税费改革之后农村形势出现了根本性的好

转，从对税费改革的研究转向了对乡村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等综合性改革的研究，也有学者认为取消农业税后农

村形势依然严峻，比如公共物品供给困难等，主张强化乡村两级组织的权力，重塑国家与农民的关系。  
    最近的调查却表明，取消农业税之后，以农民负担为核心的各种治理性矛盾趋于消解，乡村社会里的社会文化性问

题逐步浮出水面，中国农村出现了伦理性危机。李昌平式的三农问题主要是治理问题和经济问题，缺少社会问题的视

野。在农民负担沉重的背景下出笼的三农危机论，聚焦于乡村社会中的一系列治理性危机，而没有看到自上个世纪90
年代中后期以来已经初见端倪的伦理性危机。这种伦理性危机表现为村庄日常生活中的伦理标准的缺失，很多事情开

始说不清楚，并且不同人群对生活的体验和看法出现了明显的分歧甚至是断裂。当然，取消农业税以后，治理性危机

依然存在，笔者在这里提出从治理性危机到伦理性危机的转换，既是出于对农村形势新变化的把握，同时也是一种视

角的转化，或者说主要是一种视角的转换，在这一转换下，我们才能看到当前农村社会的伦理性危机，从而对三农问

题的出路尤其是新农村建设有一个更好的认识和设计。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来源：http://www.zhinong.cn/data/detail.php?id=6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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